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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管理个人委托存档的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医保与缴费问题的通知

京社保发[2007]19号

2007年04月19日 

 

各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为进一步规范个人委托存档的灵活就业人员（以下简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与缴费行为，同时加强对医疗保险经

（代）办业务的管理，改进服务方式，提高服务质量，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增设二次扣款功能  

  为提高医疗保险费收缴率，确保灵活就业人员每月按时上缴医疗保险费，在原每月12日（遇工休日顺延，下同）正常

扣款的基础上，于每月25日（每年的2月为22日），区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区县社保中心）委托北京银行与

邮政储蓄银行从参保人员《京卡》内或《邮政储蓄存折》中进行二次扣缴医疗保险费。参保人员应在每月11日和24日（每

年的2月为21日）前存入足够的现金，以保证扣款成功。  

  二、个人查询扣款信息  

  灵活就业人员可在每月中、下旬，到北京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或者通过客户服务电话查询扣款信息，并同时查询存款

余额（北京银行客服查询电话：（010）96169；邮政储蓄银行客服查询电话：（010）11185）。如资金不足，灵活就业人员

需及时存入足够的现金；如发现扣款不成功，请及时核查原因并与代理本人医疗保险参保事务工作的市、区县职业介绍服

务中心、人才交流服务中心、街道（镇）社会保障事务所等代办机构（以下简称社会保险代理处）联系核实。  

  灵活就业人员也可在每月月初与其所在的社会保险代理处联系查询，或者到社会保险代理处直接查询医疗保险费扣缴

情况。  

  三、个人信息变更修改  

  当灵活就业人员向社会保险代理处、区县社保中心提供的与缴费、享受待遇以及与其保持联系的信息发生变化时，其

应在每月20日前到社会保险代理处办理个人信息变更手续，社会保险代理处应在变更之月的25日前到区县社保中心办理信

息变更手续，区县社保中心在月底前完成信息修改工作。  

  四、缴费标准定期公布 

 

   市社保中心于每年3月下旬公布新年度灵活就业人员月缴纳医疗保险费标准，该标准于每年4月正式启用。社会保险代

理处应在接到市社保中心通知后予以公布，灵活就业人员应及时与社会保险代理处联系，咨询新年度的个人月缴纳医疗保

险费标准，并在规定的时限前存入足够现金。  

  五、确定参保起始日期与协议书生效日期  

  (一) 为规范统一和防止争议, 在确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起始日期与协议书生效日期问题上,各区县社保中心和社会保险代

理处应按以下两个原则执行:  

   1、《协议书 》中的参保起始日期与《协议书》的生效日期一致。  

   2、新参保与续保的参保起始日期为办理参（续）保手续的次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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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各社会保险代理处应确保在每月25日（每年2月为22日）前完成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所需的各项工作的前提下,方可与

其签订《协议书》。    

   (三) 各区县社保中心对社会保险代理处每月25日（每年2月为22日）前报送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参保业务信息应在月底前

办理完毕。  

  六、失业转就业参（续）保处理  

   

  失业人员停止领取失业金后且参（续）保的，经本人申请，户口所在地街道（镇）社保所应为其开具《停止领取失业

金证明》（见附件一）。区县社保中心根据该证明，对停止领取失业金之日起60天内办理参（续）保手续的灵活就业人

员，按照连续缴费处理；超过60天的，则按初次参保对待，并通过医疗保险信息系统设定医疗等待期（政策规定的连续足

额缴费180天）。  

    七、缴费中断处理  

  （一）灵活就业人员因个人原因在医疗等待期内提出减员且缴费中断1个月及以上的，续保后，按初次参保对待，医疗

等待期重新设定。  

  （二）凡处于连续参保缴费状态（含医疗等待期结束的）的灵活就业人员，其因个人原因提出减员且缴费中断超过60

天的，续保后，按初次参保对待，医疗等待期重新设定；灵活就业人员在中断缴费60天之内续保，可按连续参保对待。  

  （三）凡因灵活就业人员个人原因造成中断缴费的时间，各区县社保中心不予办理补缴手续。  

  八、参保协议书修订  

  为使灵活就业人员较全面地获知本人与医疗经（代）办机构在参保与缴费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减少或避免争议。现对

原《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互助资金协议书》和《个人委托存档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

额医疗互助资金补充协议书》的格式与内容进行了调整与补充，自2007年4月1日起，全市统一使用新改版的《个人委托存

档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互助资金协议书》（见附件二），原协议书格式停止使用。各社会保险

代理处应做好启用新改版协议书的各项准备工作。  

  九、统一大额资金缴费方式  

  为方便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同时也便于操作，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个人应缴纳的大额医疗互助资金，从2007年4月

起，一律采取医保帐户代扣代缴方式。原《社会化管理退休人员缴纳大额医疗互助资金协议书》同时停止使用。  

  十、工作要求  

  各区县社保中心应按现行相关文件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加强对本辖区内的社会保险代理处的指导与管理。各社会保

险代理处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做好个人委托存档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与缴费的代理业务，同时做好政策的宣传与解释工

作，以保证医疗保险工作平稳运行。 

  

  附件：1、《停止领取失业金证明》  

    2、《个人委托存档的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和大额医疗互助资金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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